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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振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罗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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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51,691,383.47 1,230,102,270.48 6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729,639.84 116,303,799.91 2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2,213,329.43 77,685,654.82 1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6,724,873.67 2,564,218,312.85 -109.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 3.33% -0.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995,461,567.61 14,418,850,027.27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15,857,433.04 4,275,127,793.20 3.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6,256.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6,121.6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983,589.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002.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5,101,048.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61,701.98  

合计 48,516,310.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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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0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鲁忠芳 境内自然人 41.36% 2,550,549,260 2,550,549,260 质押 450,000,000 

李永新 境内自然人 18.35% 1,131,415,121 1,095,063,560 质押 459,846,561 

王振东 境内自然人 15.61% 962,471,418 721,853,563 质押 245,589,966 

北京航天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261,960,37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7% 140,112,381 0   

北京基锐科创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89,117,723 89,117,723   

北京中公未来信

息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80,000,000 0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1.28% 78,848,640 0 质押 48,500,000 

周晖 境内自然人 1.17% 72,277,920 0 质押 11,050,000 

北京广银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68,848,23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61,960,371 人民币普通股 261,960,371 

王振东 240,617,855 人民币普通股 240,617,85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0,112,381 人民币普通股 140,112,381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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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夏耘 78,848,640 人民币普通股 78,848,640 

周晖 72,277,920 人民币普通股 72,277,920 

北京广银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8,848,230 人民币普通股 68,848,230 

周丽 48,185,280 人民币普通股 48,185,280 

李永新 36,351,561 人民币普通股 36,351,56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507,767 人民币普通股 30,507,7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鲁忠芳和李永新系母子关系。鲁忠芳、李永新

和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周夏耘与

周晖为父子关系、周夏耘与周丽为父女关系。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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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127,976,812.41   5,950,395,089.12  -47.43%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增加及土地使用权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40,458,014.46   983,205,858.25  -65.37% 主要系本期资产配置结构性调整所致 

预付款项  2,984,481.00   2,204,120.00  35.40% 主要系向旅行社预付员工出差机票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62,009,727.82   304,318,966.20  84.68% 主要系往来款及员工借款增加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 837,225,325.51 175,179,650.61 377.92% 主要系公司购买一年以内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1,449,126,148.68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使用权资产增

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27,994,523.92   1,151,091,703.31  232.55%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0,434,166.16   637,448,433.99  -43.46% 主要系发放上年度员工薪酬及奖金影响 

应交税费  76,878,568.77   131,111,770.78  -41.36% 主要系支付2020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79,787,466.27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增加 

租赁负债 592,382,877.48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租赁负债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 2,051,691,383.47   1,230,102,270.48  66.79% 
主要系2020年下半年疫情逐步结束，市场不断回暖，营

业收入逐步增加 

营业成本  824,615,510.04   520,863,204.58  58.32% 主要系疫情结束，线下开班逐步恢复所致 

销售费用  435,647,726.75   273,147,797.16  59.49% 主要系市场推广活动恢复所致 

管理费用  340,240,393.35   209,704,141.65  62.25% 主要系日常经营活动恢复所致 

研发费用  267,150,553.55   105,248,410.14  153.83% 主要系公司扩大研发规模，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08,656,990.19   55,032,787.52  97.44% 
主要系短期借款利息及收款手续费增加以及根据新租

赁准则，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至财务费用所致 

其他收益  60,454,036.43   36,688,536.72  64.78% 主要系公司享受的增值税减免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2,350,483.88   49,118,685.21  -34.14% 
主要系本期资产配置结构性调整及理财产收益率下降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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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2,257,705,337.11   4,268,644,542.62  -47.11% 

主要系受多省联考提前一个月影响，高峰收费期减少近

一个月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8,365,632.60   3,552,880.40  135.46% 主要系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增加及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788,537,241.10   1,090,339,239.09  64.03%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234,310,000.00   9,555,548,985.25  -55.69% 主要系本期资产配置结构性调整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1,192,589.09   31,375,210.42  -64.33% 主要系本期资产配置结构性调整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774,248,578.57   812,081,033.98  241.62%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226,550,000.00  13,732,288,090.00  -69.22% 主要系本期资产配置结构性调整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70,000,000.00   1,660,000,000.00  60.84% 主要系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90,000,000.00   810,000,000.00  158.02% 主要系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6,324,162.51   32,099,556.25  44.31% 主要系支付短期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54,129,507.17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将本报告期支

付的房租款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

至“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及其进展已经在临时公告中披露，详见以下披露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

索引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和 2020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中

公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竞拍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

南北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CP00-1804-0002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

地、CP00-1804-0012 地块 F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2020 年 12 月 2 日，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取得了《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

全资子公司以 300,500 万元成功竞得该地块。公司拟在该地块上建

设公司在线科技研发中心、线上与线下融合教育示范中心、研发与

教学人员融合培训中心、全国市场垂直一体化响应指挥中心、创新

教育总部。 

2020 年 11 月 11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new/disclosure/detail?pla

te=szse&orgId=99000212

21&stockCode=002607&

announcementId=120872

3592&announcementTim

e=20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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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和 2020 年 12 月 9 日召开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

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告编号：2021-002）。 

2021 年 1 月 27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报告》等文件。并于同

日公告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非公

开发行方案调整后的有关公告。 

2021 年 01 月 27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new/disclosure/detail?pla

te=szse&orgId=99000212

21&stockCode=002607&

announcementId=120919

4794&announcementTim

e=2021-01-2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各方所作重要承诺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主要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 行

情况 

亚夏实业 

周夏耘 

周晖 

周丽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关于股份锁

定期的承诺

函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

起）36 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本人/本计划在亚夏汽车拥

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本计划所持亚夏汽车股

票因亚夏汽车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

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如果届时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

定期安排另有规定，本公司/本人/本计划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对上述锁定期安

排进行调整并予执行。 

本公司/本人/本计划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

亚夏汽车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8 年

5月 4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 常

履 行

中 

李永新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

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

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上

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将

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

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

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018 年

4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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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72,696,561

股亚夏汽车股份，自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 

3、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

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

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4、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

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 

5、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6、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

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7、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鲁忠芳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

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

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上

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将

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

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

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

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

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3、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

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 

4、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5、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人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6、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8 年

4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 常

履 行

中 

 

 

基锐科创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企业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

等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

其他形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

股份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

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

础上将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

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本企业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

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 

 

 

2018 年

7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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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企业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4、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

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5、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中公合伙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函 

自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企业转让其持有的

亚夏汽车80,000,000股股份过户至本企业名下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若上述期间由于亚夏汽车送股、转

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该等股份的锁定期

与标的股份相同。 

本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亚夏汽车造成

的一切损失。 

2018 年

4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 常

履 行

中 

李永新等 11

名交易对方 

关于中公合

伙出资份额

锁定的承诺

函 

自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受让安徽亚

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股股份过户至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以

任何方式转让持有的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出资份额或从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退伙，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者让渡或者约定由

其他主体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享有本人/本企业通过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享有的与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的权益。 

2018 年

7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 常

履 行

中 

李永新 

鲁忠芳 

王振东 

中公合伙 

关于保持上

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函 

一、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薪酬

管理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之间完全独立。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专

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人/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担任董事、

监事以外的职务。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干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

事会行使职权决定人事任免。 

二、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构建健全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场所独立于本

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3、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占用的情

形。 

四、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

动的相关资质，具有面向市场的独立、自主、持续的经

营能力。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避免从事

2018 年

4 月 27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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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减少与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

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

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

以及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

制度。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

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

方兼职。 

4、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

策，本人/本企业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5、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李永新 

鲁忠芳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

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除本人亲属许华和鲁岩控制的北京中公在线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公在线”）及其下属学校

存在与中公有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外，其余关联方均未

从事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学校所从事

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的业务；除李永新在中公在线

下属昆明五华中公有限培训学校担任董事外，本人未在

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存在竞争业务的其

他公司或企业任职、兼职或提供顾问建议。本人亦未直

接或间接持有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所从

事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业务的企业或实体的股权

（股份）。 

二、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中公在线及其下属 2 所培

训学校中，中公在线未从事任何教育培训业务（待下属

学校转让后予以注销）；中公在线下属北京市海淀区凯

瑞尔培训学校拟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并已签署举办者

权益转让协议，如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24 个月内未

完成转让，则本人将督促中公在线将北京市海淀区凯瑞

尔培训学校予以注销；中公在线下属昆明五华中公教育

培训学校已停止营业，待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正式颁布实施且相关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修改后的

《实施条例》制定的配套法规颁布实施后 12 个月内转

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注销。 

三、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中公有限作为举办人拟将

下属 33所民非学校 100%举办者权益转让给李永新并签

署了《关于北京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民非学

校之举办者权益转让协议》。李永新拟将受让的 33 所

民非学校托管给中公有限经营管理并签署了《民非学校

托管协议》。 

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上述情形外，本人承诺在本

人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

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等关联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

2018 年

9 月 20

日 

1、北京市

海淀区凯

瑞尔培训

学校转

让：本承

诺函签署

之日起 24

个月内 

2、中公在

线下属昆

明五华中

公教育培

训学校转

让《实施

条例》正

式颁布实

施且相关

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

根据修改

后的《实

施条例》

制定的配

套法规颁

布实施后

12 个月内 

截至

本报

告期

末，北

京市

海淀

区凯

瑞尔

培训

学校

已转

让给

无关

联第

三方；

其他

承诺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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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受

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

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包括：1、不得直

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营活动；2、不得直接或间接投

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

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3、本人不会受聘

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任何竞争者或直接或间接

地向该等竞争者提供任何建议、协助或业务机会；4、

本人不会指使、误导、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劝诱、

胁迫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人员终止与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5、本

人不会促使他人聘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

管理人员。 

五、本人承诺，如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

近亲属控制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来从

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将在知

悉该商业机会的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上市公司，在征

得第三方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 

六、本人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了解

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七、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

益归上市公司所有，给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

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

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赔偿。 

八、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本人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

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本

人应充分披露原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

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 

九、承诺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时止。 

王振东 

中公合伙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

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等关联方均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

公司、学校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的业务，除

王振东在关联方北京中公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属

学校北京市海淀区凯瑞尔培训学校担任董事外（北京中

公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北京市海淀区

凯瑞尔培训学校的权益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转让完

成后，王振东不在担任董事职务），本人未在与上市公

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存在竞争业务的其他公司或

企业任职、兼职或提供顾问建议。本人/本企业亦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

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业务的企业或实体的股权（股

份）。 

二、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承诺在本人/本企

业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

联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等关联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

2018 年

4 月 27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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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

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

的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包括：1、不得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营活动；2、不得直接或间接

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

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3、本人不会受

聘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任何竞争者或直接或间

接地向该等竞争者提供任何建议、协助或业务机会；4、

本人/本企业不会指使、误导、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

劝诱、胁迫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人员终

止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5、

本人/本企业不会促使他人聘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的员工或管理人员。 

三、本人/本企业承诺，如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

方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

人/本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四、本人/本企业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李永新 

鲁忠芳 

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在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避免和减

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除非上市

公司经营发展所必需，将不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

行任何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

原则，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

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并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

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不会利用拥有的上市公司的

股东权利操纵、指使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使得上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

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4、本人将督促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遵守上述各项承

诺。 

5、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如违反上述承诺，因

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上市公司所有；给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并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赔偿。 

6、承诺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为亚夏汽车实

2018 年

7 月 27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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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基金  
01043

9 

汇添富

稳健汇

盈一年

持有混

合 

9,999,

000.00 

公允

价值

计量  

10,467,

953.10 

-108,9

89.10 
0.00 0.00 0.00 

-108,9

89.10 

10,358,9

64.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合计  
9,999,

000.00 
-- 

10,467,

953.10 

-108,9

89.10 
0.00 0.00 0.00 

-108,9

89.10 

10,358,9

64.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不适用  

际控制人且与亚夏汽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时为止。 

王振东 

航天产业 

中公合伙 

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本企业在作为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本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2、本次交易完成后，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与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控制/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本企业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

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

业不会利用拥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操纵、指使上市

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上

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

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018 年

4 月 27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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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6,155.00 20,970.00 0.0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7,000.00 27,000.00 0.0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999.90 999.90 0.00 

合计 154,154.90 48,969.90 0.0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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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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